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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上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备案情况报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辅导机构”）依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上房物业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

议》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对上海上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房服

务”、“辅导对象”或“公司”或“发行人”）进行辅导工作，辅导备案的主要

情况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上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7293909475 

注册资本： 6,9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超 

有限公司设立时间： 2001-8-21 

股份公司设立时间： 2016-5-18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南苏州路 255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国盛中心 1 号楼 30 楼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人力

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食品

经营（限分支机构），城市生活垃圾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护理机构服务（不

含医疗服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城市公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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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城市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设施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建筑物清洁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

服务，礼仪服务，停车场服务，洗车服务，企业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病人陪护服务，家政服务，洗烫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通讯设备修理，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医疗设备租赁，组织体育表演活动，软件开发，

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体育用品及器

材批发，文具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是为商业地产和机构用户提供基于物业管理的物业资产服务、

机构支援服务等综合性产业服务，包括办公及零售地产服务、医疗机构支援服务、

教育机构支援服务、体育文化产业服务、工商业支援服务等一揽子具有协同效应

的产业服务。 

（三）股东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房服务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房方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3,408.0000 49.39 

2 上海方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8.4000 21.43 

3 上海方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2.5000 11.63 

4 源富投资有限公司 633.6000 9.18 

5 徐林宝 342.1875 4.96 

6 周超 150.0000 2.17 

7 刘佳 85.3125 1.24 

合计 6,900.00 100.00 

（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 

上房方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9.39%，为公司的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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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房方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20502202Y 

注册号 310000400749634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东路 99 号 1413-F 室 

法定代表人 张圣哲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000 万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及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广告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企业投资管理及咨询 

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及

净利润（未经审计） 

2019年营业收入：103.27 万元 

2019 年净利润：6223.97 万元 

股权是否存在质押、担

保及诉讼的情况 

不存在 

2、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文洁、张圣哲、周超、赵磊、黄为国、肖玉康六人。此

六人合计持有金魁投资 100%股权，金魁投资持有上房方征 70%股权，为上房方

征的控股股东。同时李文洁、张圣哲、周超、赵磊、黄为国、肖玉康和金魁投资

合计持有上海方怡 100%股权，上房方征通过上海方征投资持有上海方延 74.50%

股权。因此，李文洁、张圣哲、周超、赵磊、黄为国、肖玉康能够对公司控股股

东上房方征实施控制。2016 年 6 月 1 日，李文洁、张圣哲、周超、赵磊、黄为

国、肖玉康六人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通过一致行动能够对公司的决策产

生重大影响，能够实际支配股份公司的经营决策。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如下: 

李文洁，女，1944 年 4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东政法学

院法律专业，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1961 年 7 月至 1974 年 4 月，担任上海市

黄浦区房地产管理局文书；1974 年 7 月至 1986 年 6 月，担任上海市静安区房地

产管理局使用科科长、局长助理；1986 年 7 月至 2000 年 5 月，担任上海市房产

经营公司副经理兼基础管理工作；1997 年 9 月至 2014 年 9 月，历任上海锐翔上

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2014 年 10 月至今，担任上房方征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董事;2001 年 8 月至 2015 年 11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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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圣哲，男，1966 年 7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东政法学

院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经济师。1987 年 7 月至 1992 年 11 月，历任上海市房

产经营公司业务科测估员、经租部资料员、经租分公司物业小区经理；1992 年

12 月至 1993 年 12 月，担任上海金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1994 年 1

月至 1997 年 11 月，担任上海天佑物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1997 年 12

月至今担任上海锐翔上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14 年 10 月至今

担任上房方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2001 年 8 月至今，担任本公

司董事。 

周超，男，1973 年 1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经济

学，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1996 年 8 月至 1997 年 11 月，担任上海市房产经

营公司业务干部；1997 年 12 月至 2014 年 3 月，担任上海锐翔上房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和总经理；2014 年 10 月至今，担任

上房方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裁；2001 年 8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2016 年 4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赵磊，男，1973 年 7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东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学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93 年 7 月至 1997 年 11

月，担任上海天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1997 年 12 月至 2014 年 9 月，

担任上海锐翔上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 年 10 月至今，担任上房方

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 

黄为国，男，1958 年 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市静安

区业余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1978 年 5 月至 1997 年

4 月，在上海第二机床厂厂长办公室主任；1997 年 4 月至 1997 年 11 月，担任上

海天佑物业发展公司办公室主任；1997 年 12 月至 2014 年 9 月，担任上海锐翔

上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4 年 10 月至今，

担任上房方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肖玉康，男，1954 年 8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财经大

学夜大学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1979 年 4 月至 1994 年

1 月，担任上海南房建筑装饰工程公司财务经理；1994 年 1 月至 199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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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1997 年 2 月至 1997 年 11 月，

担任上海天佑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1997 年 12 月至 2014 年 9 月，担任上海

锐翔上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4 年 10 月至今，担任上房方征投资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3、持股 5%以上股东情况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共有三家企业，分别为上海方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方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源富投资有限公司，基

本情况如下所示： 

（1）上海方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方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MA1FP0RX0D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东路 99 号 1413-E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金魁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4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

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上海方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方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MA1FP0RU6X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东路 99 号 1413-J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方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4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

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源富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源富投资有限公司（SENRICH INVESTMENTS LIMITED） 

公司类型 私人公司 

公司编号 437183 

登记证号码 17424508-000-07-18-5 

主要经营场所 香港九龙九龙湾常悦道 20 号环球工商大厦 9 楼 903 室 

董事 宋鑛满 

成立日期 1993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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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导机构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一）开始辅导时间 

辅导期自财通证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

证监局”）报送备案材料后，上海证监局进行备案登记之日开始计算。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人员的组成情况 

辅导机构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指派经验丰富，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专业知识，富有敬业精神的

3 名辅导人员陈亮、孙红科、程俊俊组成辅导工作小组。其中陈亮为辅导小组组

长，陈亮、孙红科拥有保荐代表人资格。 

（三）辅导内容 

辅导内容主要包括： 

1、督促上房服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

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 

由专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授课，确信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

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协助并督促上房服务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公司治

理基础，促进房服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 股

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上房服务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估、

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

定； 

4、协助并督促上房服务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上房服务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的法律权

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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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督促规范上房服务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上房服务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

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督促上房服务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会计虚假； 

9、督促上房服务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

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10、针对上房服务的具体情况组织书面考试，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的监督。综合判断辅导对象是否达到上市条件并协助辅导对象继续上市准备工

作。 

（四）辅导方式 

本次辅导工作将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训与整改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多

种灵活有效的辅导方式，包括组织自学、进行集中授课、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

中介机构协调会、经验交流会、案例分析等，具体如下： 

1、集中授课 

为了使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等相关的人员系统掌握《公司法》、《证券法》、

有关上市公司章程和内部控制的指引，以及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尽快

熟悉股份公司发行上市及规范运作的一整套工作程序和政策规定，建立健全公司

财务会计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将组织对辅导对象进行一定课时的集中授课。

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以及辅导工作的要求，拟向辅导对象针对以下题目进行集

中授课：《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上市过程

中的信息披露要求、中国证监会、交易所上市审核的相关工作办法与流程、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及具体应用、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及现状等。 

2、组织自学 

除集中授课外，辅导机构将向辅导对象提供辅导教材，并指定相关资料，组

织辅导对象积极开展自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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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别答疑 

在实际工作中，辅导人员将与辅导对象相关人员不断进行沟通，对辅导对象

学习及公司日常运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及时通过个别答疑等形式协助解决。 

4、考试巩固 

为检验辅导效果，巩固辅导成绩，辅导机构将在相关法律法规培训结束后，

组织辅导对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至少一次现场闭卷考试，

找出薄弱环节进行进一步针对性的辅导和培训。 

5、集体研讨 

在辅导过程中，针对辅导对象存在的特殊问题，辅导机构将安排辅导对象与

各中介机构不定期召开研讨会，集思广益，或与有借鉴经验的其他企业进行经验

交流，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和案例分析，并最终加以解决。 

6、问题整改 

辅导过程中，辅导机构将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辅导对象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

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将安排中介机构协调会进行协商和诊断，研究并落实整改

方案。 

7、其他必要的辅导方式 

（五）分阶段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 

针对上房服务的具体情况，整个辅导期将分为两个阶段：辅导前期一方面组

织辅导对象集中对企业上市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对企业进行摸底调

查，诊断问题并加以解决；辅导后期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

好首次公开发行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具体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作如下安排： 

1、第一阶段 

首先，对辅导对象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资本市场介绍、股份公司治理及规范运行、企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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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信息披露要求、股份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等内容。 

其次，对公司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在已有尽职调查的基础之上，重点了解公

司的财务会计管理体系、内控制度建设、法人治理结构、业务情况、同业竞争与

关联关系、企业发展规划等情况以及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知识

的了解与掌握程度和其诚信意识。通过调查，发现拟上市公司及辅导对象可能存

在的问题，会同公司董事、监事或有关高级管理人员认真研究整改方案，通过召

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及其他方式进行分析和解决。 

再次，对公司发展战略和公司管理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配合公司制定长远

的发展战略规划。 

财通证券将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协助公司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定

时地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了解其工作情况，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

会议记录，并列席相关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检查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是否依法行使其相应职权。 

最后，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应具备的条件提出若干建议，协助公司制定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切实

履行诚信义务的办法。 

2、第二阶段 

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配合公司制作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在完成上述辅导工作之后，财通证券将尽快向上海证监局报送辅导总结报告

及必备附件，并申请上海证监局对上房服务的公司情况及辅导工作情况进行评估

和调查。 

（以下无正文） 

  






